2025-2026年“宝安社会工作之窗”微信公众号运营服务项目的采购公告

[bookmark: _GoBack]根据《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实施细则》《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采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中共深圳市宝安区委社会工作部现就 2025-2026年“宝安社会工作之窗”微信公众号运营服务项目进行公开采购，现公开征集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加。
一、项目名称
2025-2026年“宝安社会工作之窗”微信公众号运营服务项目。
二、项目概况及具体需求
为进一步规范公众号运营管理，升级优化公众号运营服务，做好内容推送工作，根据市委网信办相关文件要求，政务新媒体内容运营业务受委托方应为主流新闻媒体或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资质的主流新闻网站。现拟选定一家正式的运营服务机构，更好地打造“宝安社会工作之窗”微信公众号这一宣传推介平台。具体要求如下:
1.栏目设置。根据业务板块和我区社会工作实际，初步设立“新兴领域党建”“基层治理”“行业协会商会”“志愿服务”等核心栏目。
2.运营服务商应针对本项目组建不少于3人的专属运营团队（含项目经理、内容编辑、视觉设计等），团队需独立完成公众号日常运维、原创策划与执行等工作。
3.安排的专职编辑制作版面要编排美观、语言风格活泼、内容健康、导向正确、符合法律法规等要求的高质量推文，保证推文吸引度，激活阅读量。
4.发稿数量和时间需按照我部要求落实。原则上，按照每周最少3次的频率更新，每次2—5篇图文稿件；重要节点、重要传统节日，提供品牌视觉设计及稿件支持，增强传播时效性与感染力；结合热点话题，快速推出相关深度解读推文。
5.运营服务商需建立内部审稿机制对内容进行三审三校，并对推送标题及内容的政治性、准确性负责。
6.定期开展数据分析工作，对公众号的阅读量、点赞量、转发量等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为我部定制优化运营推广模式，提升推文内容的质量和传播效果。
7.对“宝安社会工作之窗”微信公众号提供技术支持，全年应急响应，维护微信平台的内容发布正常，屏蔽广告、播件等技术风险，定期对内容模块进行优化。
8.年度合同期内，政务新媒体年度绩效考核满分。
9.运营服务商需配合完成我部其他相关的宣传工作任务。
三、采购项目预算
项目全年度服务费用60万元（人民币：陆拾万元整）。
四、评审定标方法
采用综合评分法。
五、运营服务商资格要求
1.运营服务商应为主流新闻媒体或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采编发布服务资质的主流新闻网站。
2.运营服务商需有承办区级以上微信公众号运营经验。
3.符合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之供应商资格规定。
4.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六、投标文件递交内容
1.投标人营业执照/登记证书（复印件及相关资质）。
2.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加盖公章的《供应商基本情况表》（附件），投标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被授权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原件备查）。
3.投标报价单（加盖公章）。
4.项目详细方案（含服务团队情况及相关资质证明），配备的工作团队具有相关项目经验，并提供同类服务业绩证明资料。
5.投标单位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6.投标单位资质要求的资格文件及截图。
    七、投标时间及地点
（一）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10月27日至2025年10月31日18：00截止。逾期将不再受理。
（二）投标文件递交方式：现场递交或者邮寄。
（三）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创业一路1号区委区政府办公大楼139室，联系人：张艳，0755-88177048。
    八、投标文件递交要求
    所有投标文件一式五份（正本一份副本四份，正本需逐页盖章，副本可为正本盖章复印件）分别注明“正本”或“副本”，装订成册密封并在封口处加盖投标人公章，投标单位需在投标文件封面注明投标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手机号码。投标文件应于递交截止时间之前送达规定的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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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填表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采购人
	
	项目名称
	

	投标（响应）供应商
	
	供应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标（响应）供应商相关人员情况

	序号
	职务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劳动合同
关系单位
	缴纳社会
保险单位

	1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主要经营负责人
	
	
	
	

	2
	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
	
	
	
	

	3
	项目负责人
	
	
	
	

	4
	主要技术人员
	
	
	
	

	5
	投标文件编制人员
	
	
	
	

	说明：同一职务有多人担任（如主要技术人员），应分行填写。

	投标（响应）供应商关联关系情况

	序号
	关联关系类型
	关联主体名称
	备注

	1
	控股股东
	
	指出资额（或持有股份）占投标（响应）供应商资本总额（或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以及出资额（或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50%，但依其出资额（或持有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投标（响应）供应商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要影响的股东。

	2
	管理关系
	
	指对投标（响应）供应商不具有出资持股关系，但对其存在管理关系的主体。

	说明：同一关联关系类型有多个主体的，应分行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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